
國情報告與人事同意權

案號 :113年度憲立字第1號等

相對機關 :立法院

訴訟代理人 :林石猛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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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金石 國際法律事務所
「路如果會通 ,人民就會成功」



憲法增修條文§4III

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,

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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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政治承諾
●總統是最高行政權的一部分

一 釋627:「總統於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
賦子之行政權範圍內 ,為最高行政首長 ,負

有維護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之責任 。」(參國
安組織法§2)
一吳庚前大法官曾論或有架空之虞

●立法院監督國家安全
國安會組織法第8條前段 :「 國家安全會議及

其所屬國家安全局應受立法院之監督」。(依

憲增§2IV)

．基於權力分立分權與制街原則 :

總統赴國會國情報告 ,符合責任政治憲政原理 ,

不減損總統威望 ,強化民主正當性 ,不涉達憲 。
b 金石國際 ;去 律事務所

憲法增修條文§4III

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,

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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扁馬蔡國情報告

20餘年來從未成功



國情報告係 「不真正義務」
．邀請總統國情報告 (§ 15之 1、 §15之2)

一依憲增4工 工I,立法院有權力邀請總統進行

國情報告 ;國情報告非總統真正的法律上義務 ,

僅涉總統之政治承諾 。                 202猝 總統候選人

題

°
哼芐畫窶奎鍙｝牟答

一

蜑簍蔧旻斖掛   於電視辯論下半場曾說 :

關事項」 (參國安會組織法§2),並無增添 「總統都有義務應立法院的要求

總統義務 。 到田●進行田打報告

．依序即時回答 (§ 15之4)

口頭提問、書面問題 ,均未定法律效果 ,僅具

「建議性質」 ,故無違憲疑義 。(釋419)

接受立法交Π的田們踏的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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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13年 8月 2日 NCC卸任委員之言論新聞 ,印證人事審查之重要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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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職權行使法

立法院於行使同意權時 ,對 國家重要職務固然須尊重專業性或獨立性 ,

但仍須為人民把關謹慎行使 ,此乃立職法之立法理由所在 。(參釋b必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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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同意權

立職法之規範均設國會自律 (群362、 735)
,應為合憲 :

．提供審查所需之資料 、結文與具結 (§2少之1II工 、§30工工I)

．經院會決議 ,科處 「罰鍰┘ (§30之 1Ⅱ )

．未訂審查期限 (§Σ9工II)

「不予審查」並報告院會 (§30之上工、Ⅱ)
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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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同意權

●公聽會涉多元參與強化民主正當性 ,本條項 (§2少 I工工)合憲 :

釋613意 旨 ,透過多元人民田娃之參與 ,施以必要之監督與制衡 。

多元團體之參與 ,強化民主正當性 。

●科處 「罰鍰」無違比例原則 ,本條項 (§3●之上工I)合憲 :

釋585,為有效行使同意權所附屬之強制權力 。

(另 參釋ㄔ72吳庚大法官協同意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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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同意權

●公聽會、提供審查資料安與往例相同 (§2少 IⅡ )(§2少之1IⅡ 、§3● ΠI)

⋯立法院就人事同意權 ,過去即有公聽會及簽具結文之往例 。

●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人事同意權行使之印證 :

⋯被提名人須提供被提名人履歷 、專業及財務等相關資訊

⋯通常亦會舉辦聽證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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